德钦县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资金拨付流程图




       







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结息周期（季/年）末月25日前将当期结息、应贴息贷款户花名册报送县级乡村振兴、财政部门审核








银行业金融机构收集完成签字确认清单后，报送至县级财政部门完成本季度贴息资金报账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在20个工作日内组织脱贫户或边缘易致贫户对贴息资金到位情况进行签字确认，加盖手印，返还至银行业金融机构





县级乡村振兴、县级财政部门根据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对贴息资金进行审核确认后，返回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不符合贴息政策的进行剔除，并予以说明）





县级乡村振兴、财政部门审核确认后的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当期贴息资金拨付至银行业金融机构





银行业金融机构将划拨清单花名册提供至各乡镇人民政府





银行业金融机构将贴息资金逐户划拨至脱贫户或边缘易致贫户银行账户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于10个工作日内划拨完毕，同时将拨款银行流水报送县级乡村振兴、财政部门








